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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城建院〔2019〕40 号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印发《科研成果奖励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部门： 

现将《科研成果奖励办法（修订）》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

织学习并贯彻执行。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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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成果奖励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健全和完善科研激励机制，调动我院教职工参与

科研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绩效考核水平，促进学院内涵建设，

制修订本办法。 

第二条  奖励对象为科研成果署名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的在职人员。 

第三条  奖励按年度进行。成果统计起止时间为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第二章  奖励条件和标准 

第四条  学术论文类奖励 

（一）论文只奖励第一作者，奖励标准如下表： 

序号 类别 
奖励金额（元） 

期刊论文 会议论文 

1 
被 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期

刊论文 
30,000.00 1,000.00 

2 
被 EI（工程索引）收录的期刊论

文， 
10,000.00 1,000.00 

3 

被 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A＆HCI（艺术和人文引文索引）

收录的期刊 

8,000.00 1,000.00 

4 
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中收录的期刊 
8,000.00  

5 

《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总览》及

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

收录的期刊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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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SSCI 收录的期刊，以南京大学最新推出的数据库报

告为准;《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以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

书馆期刊工作委员会推出的最新版本为准。 

（三）在增刊、扩展板、论文集上发表的论文不予奖励。 

（四）被 SCI、EI、SSCI、AHCI 收录的论文，需提供成果原

件及收录证书原件。 

第五条  教材类奖励 

（一）对于已出版的教材，20万字及以上奖励主编2000元；

10—20 万字奖励主编 1000 元；10 万字及以下奖励主编 500 元。

主编超过一人时，奖金均分。 

（二）国家级规划教材的奖励，在此基础上乘以 4；校企合

作开发教材（企业人员参与、企业培训使用），在此基础上乘以

1.5；编著在此基础上乘以 1.3；校本教材的奖励，在此基础上

乘以 0.8。 

（三）再版或重复印刷的教材（专著）不予奖励。 

第六条  科研项目获奖类奖励 

（一）获国家级特等奖和一、二、三等奖，分别奖励主持人

40000、8000、6000、4000 元；获省（部）级特等奖和一、二、

三等奖，分别奖励主持人 20000、6000、4000、2000 元；获市（厅）

级及以下一、二、三等奖，分别奖励主持人 4000、2000、1000

元（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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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进步奖及省自然科学奖、省技术发明奖、省科学技术进

步奖的奖励参照条执行）。 

（二）教育科学等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获国家级特等奖和一、

二、三等奖，分别奖励主持人 20000、4000、3000、2000 元；获

省（部）级特等奖和一、二、三等奖，分别奖励主持人 10000、

3000、2000、1000 元；获市（厅）级及以下一、二、三等奖，

分别奖励主持人 2000、1000、500 元（教育部高校科研成果奖—

—科学技术、人文社科及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参照此条执

行）。 

（三）获奖科研项目，只奖励我院主持申报的项目;参与外

单位科研项目只计考核分数，不予奖励。 

（四）以研究报告形式申报的科研成果只计考核分数，不予

奖励。 

第七条  专利类奖励 

（一）国家专利局及其派出机构登记和确认的职务发明专利，

按类别给予不同奖励，奖励标准为：发明专利每项奖励 5000 元；

实用新型专利每项奖励 2000 元；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每

项奖励 1000 元。发明人超过一人时，奖励额度不变，由第一发

明人分配。 

（二）上述申报费、管理费及产生的各种费用均由个人承担。 

（三）只对我院教职工为第一发明人且专利权人为学院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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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给予奖励。 

第八条  技能大赛类获奖 

（一）指导学生参加职业技能大赛获奖，对指导教师给予奖

励；指导教师超过一人时，奖金均分。学生获国家级一、二、三

等奖，分别奖励 2000、1500、1000 元；获省（部）级一、二、

三等奖，分别奖励 1000、800、500 元；获市（厅）级一、二、

三等奖，分别奖励 300、200、100 元。指导学生团体参加职业技

能大赛或教师本人参加职业技能大赛获奖，奖励金额在上述基础

上乘以系数 1.5。 

（二）参加各类岗位能力比赛奖励参照教师指导学生参加职

业技能大赛获奖标准。 

第九条  其他类奖励 

（一）国家、省级教学成果奖参照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获奖给

予奖励。 

（二）获得国家级、省级优秀教学团队，分别奖励教学团队

8000、5000 元。 

（三）获得国家级、省级示范专业等荣誉，分别奖励专业团

队 8000、5000 元。 

第三章  奖励认定办法 

第十条  本办法所涉及的科研项目认定级别参见《关于各类

荣誉、成果和获奖级别认定管理办法（暂行）》（辽城建院〔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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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号）。 

第十一条  与专业技术职务或工作岗位不相关的成果不予

奖励；各级学会、协会组织的评比不予奖励，只计算科研加分。 

第十二条  论文、出版的教材及著作需提供原件及扫描件；

获奖项目需提供立项证书、结题证书、结题申请表、获奖证书原

件等。 

第十三条  同项目不同级的成果，按最高级别奖励，不兼得。 

第四章  奖励程序 

第十四条  申报人按照《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科研成

果登记办法》要求填写登记表，由学院学术委员会审核通过后，

报院务会审批。 

第十五条  未按要求提供原始材料者，学院不予奖励。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未涉及到的项目由学院学术委员会裁定。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科研成果奖励办法

同时废止。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规划与科研处负责解释。 

 

 

 

 

（此件主动公开）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规划与科研处拟文      2019年10月24日印 


